


附件
第五周晚点名/周见面工作提示
一、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通过主题党团日活动、主题班会、晚点名/周见面、新媒体平台等多种方式和载体向学生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重要讲话精神和2026年全国两会精神，组织学生认真学、深入学、系统学，特别是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总体部署，帮助广大学生全面了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重要成就，深刻领会中央关于国内外形势的科学研判、关于今年工作的重大部署和对教育工作的重要要求，教育引导学生刻苦学习、矢志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认真组织开展“长大之星”宣讲团进院系活动。请各院（系）在调研学生需求的基础上，立足工作实际，对“长大之星”宣讲团成员进行专题培训，指导宣讲团成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突出宣讲重点，完善宣讲内容，灵活组织不同主题、不同规模的宣讲会，提高宣讲质量，务求宣讲成效，切实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助力学生成长发展。
二、持续加强近期学风考风建设
1.扎实开展学风建设和朋辈学业帮扶。补考即将结束，请各院（系）在教育引导学生进一步做好备考工作的基础上，掌握学生上学期期末考试挂科情况，精心组织第5周朋辈学业帮扶，因地制宜采取一对一（多）等方式开展重点知识串讲、习题答疑等针对性强的帮扶活动，避免“大而全”，力求“小而精”，务求取得实效。补考结束后，请各院系结合学生本学期课程，持续开展朋辈学业帮扶工作，在“我在长大”系统中及时发布帮扶安排，通过晚点名/周见面等方式，引导学生积极登录“我在长大”查询帮扶安排并参加相关帮扶，特别是做好学业困难学生的教育引导、跟踪督促和关心帮扶；要规范帮扶活动组织管理，及时做好课程调整、更新等工作，以防止学生空跑。后续，学校将按月加强工作总结与展示交流。
2.持续开展考风考纪教育。近期补考（缓考）接近尾声，请各院（系）持续深入开展考风考纪教育。一是提醒学生认真复习，及时查阅考场信息、按时参加补考，教育提醒学生不得无故缺考；二是结合《学生手册》有关规定、《学生违规违纪警示教育典型案例汇编》等全方位开展校规校纪教育、考风考纪宣传和案例警示教育，积极营造诚信考试的浓厚氛围；三是学工队伍要深入考场巡查，坚持事前控制，在考前再次向学生宣讲考场纪律和违纪处分规定，对学生宣传到位、教育到位、提醒到位、强调到位；四是辅导员要深入考场并会同监考老师，及时了解学生考场出勤情况，掌握学生缺考原因及去向；五是密切关注学生考前焦虑和学业压力，做好减压教育和心理疏导。此外，请各院（系）认真排查近期学生违纪处分到期解除情况，按期准备相关材料并及时提交学工部教育管理科。
3.做好通宵自习室开放提醒。请各院（系）结合学校通宵自习室布局及管理规定，向学生传达自习室使用规则与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学生文明自习、安全自习。明确渭水校区通宵自习室分布点位，告知学生夏季学期常规教室延长熄灯至22:40的安排；着重强调严禁占座、保持教室安静、爱护公共设施、维护环境卫生等纪律要求，提醒学生自习结束后带走个人物品，尤其是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重点做好夜间安全教育与提示，叮嘱学生自习后返回宿舍时要结伴而行，确保人身安全，同时倡导节约用电，做到人走灯灭、离场断电，共同维护安静有序、绿色节能的自习环境。
三、扎实开展学生教育管理
1.扎实开展实验室安全教育。近期实验室安全事故多发，请各院（系）紧扣实验室安全管理、防火、用电、危化品处置、应急自救等核心要点，通过晚点名/周见面、主题班会等形式，全面筑牢学生实验室安全防线。一是重点教育引导学生严格遵守实验操作规程，服从指导教师管理，提前知晓危险实验风险并做好防护；二是督促学生牢记危化品、易燃易爆气瓶规范管理要求，严禁违规存放、随意处置；强化防火用电安全教育，提醒学生爱护消防器材、熟练掌握使用方法，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定期排查线路隐患；三是普及实验室事故应急处置知识，教会学生事故报警流程、自救逃生优先级，牢记“先保人身安全、再护公共财产、后存学术资料”原则，坚决杜绝违规操作、麻痹大意，从源头防范爆炸、火灾等安全事故发生，守护校园实验实训安全稳定。
2.用心用情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学校近期发布了《关于开展“3·25-5·25”大学生心理健康宣传季实践活动的通知》，请各院（系）高度重视，扎实推进各项心理育人工作落地见效。一是组织学生积极参与系列主题活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二是配合学校做好春季心理健康普查，聚焦学生心理困惑、压力疏导等问题，开展生命教育、挫折教育、适应性教育等专题讲座；三是强化朋辈互助力量，联动心理委员、宿舍长、班团骨干开展帮扶技能培训，发挥四级预警防控体系作用；四是依托二级心理健康辅导站，打造院系特色心理活动，营造温暖互助的校园氛围，引导学生树立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的心态，同时按要求做好活动总结与材料报送工作。
[bookmark: _GoBack]3.做好奖助学金发放以及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办理提醒工作。2026年1—2月勤工助学岗位薪资、3月份国家助学金已于3月25日下午发放至学生本人账户，请各院（系）提醒同学留意查收；近期如有学生需办理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可参见信息门户“关于做好2025-2026学年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工作的通知”，按通知要求提交申请材料。
4.持续开展春季疾病防控与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春季天气多变，既是流感、诺如病毒等传染病的常发季节，也是过敏性疾病的高发季节。请各院（系）持续开展相关宣传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提醒学生注意个人卫生、宿舍每日定时通风，注意健康饮食、少吃外卖，养成勤洗手、常通风等良好习惯。教育学生若出现发热、腹泻、呕吐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反馈、及时就诊，同时依法主动报告传染病，严格落实因病缺课和复课证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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